《石台县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二水厂、古潭水库）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征求意见稿）》、《石台县乡镇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bookmark: bookmark0]
一、预案制定背景和依据
[bookmark: bookmark4]（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九条“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饮用水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饮用水供水单位应当根据所在地饮用水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相应的突发事件应急方案，报所在地市、县级人民政府备案，并定期进行演练。饮用水水源发生水污染事故，或者发生其他可能影响饮用水安全的突发性事件，饮用水供水单位应当采取应急处理措施，向所在地市、县级人民政府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有关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情况及时启动应急预案，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供水安全”和《安徽省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饮用水水源污染事故应急预案，配备应急救援设施设备和物资，建立应急救援队伍。”
（二）为提高对石台县县级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古潭水库备用饮用水、二水厂饮用水）和乡镇级饮用水水源地（小河镇、丁香镇、七都镇、仙寓镇、大演乡）突发环境事件的防范和处置能力，最大程度地降低突发环境事件对水源地水质影响，及时控制和消除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危害，保障公众饮水安全。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指南（试行）》，组织开展了对石台县县级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应急预案的修订和乡镇级饮用水水源地应急预案的编制工作。
二、预案编制过程
[bookmark: bookmark5]（一）2024年8月，池州市石台县生态环境分局对石台县县级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和乡镇级饮用水水源地进行了前期调研，并委托第三方编制单位进行水源地应急预案的起草工作，形成初稿。
[bookmark: _GoBack]（二）2024年9月14日，池州市石台县生态环境分局在政务信息公开网站上发布《石台县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古潭水库备用饮用水、二水厂饮用水）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征求意见稿）》、《石台县乡镇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bookmark: bookmark7]三、预案主要内容
《应急预案》包含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水源地风险评估报告、水源地应急防控体系建设报告、突发环境事件风险源名录等内容。
其中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共分为总则、应急组织体系、应急响应、后期工作、应急保障、附则等6部分，报告中逐一梳理明确了各部门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工作职责、应急流程和任务分工，针对每一个水源地单独编制一个符合各自特点和特定突发环境事件情景的应急响应专章，详细分析了每个水源地面临的不同环境风险及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情景，并制定了切实有效的应急处置措施，其中《石台县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明确了石台县二水厂饮用水水源地和古潭水库备用水源地的应急响应专章，《石台县乡镇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明确了小河集中供水工程、七都镇六百丈水库、丁香镇张田水库及黄湓河、仙寓镇公信河、大演乡集中供水工程水源地的应急响应专章。
水源地风险评估报告主要包含水源地基础环境特征调查、污染源调查与风险评估、应急资源调查等内容，通过全面调查，掌握和分析行政区域内水源地的风险源信息、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情景和应急资源状况。
水源地应急防控体系建设报告主要包含风险源应急防控、连接水体的应急防控、取水口的应急防控建设、完善风险防控应急储备资源、建立水源地应急保障措施等内容。
突发环境事件风险源名录主要包含风险源汇总分析、风险源名单、风险源地图、水源地风险管理现状与问题梳理等内容。
